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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請書份數請依所需份數加乙份附送。 
2.應附委託人與傭船人所簽之傭船證明文件乙份。 
3.非委託人自有之船舶，且係裝載客貨前往大陸地區者，應加附委託人與船東之租傭契約及 4.船
舶國籍證書乙份。 

4.未辦妥長期總代理登記者，應加附委託人代理文件（FAX、電報、信函）乙份。 
5.填寫乙航次港口代理登記者，應加附港口代理委託書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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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日期：          年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            登記編號：          

 


